
[bookmark: _GoBack]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氯碱厂氯乙烯装置蒸汽发电节能改造项目节能验收情况的公示

根据《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验收管理办法（试行）》（鲁发改环资〔2024〕657号）的要求，现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氯碱厂氯乙烯装置蒸汽发电节能改造项目节能验收情况予以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项目名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氯碱厂氯乙烯装置蒸汽发电节能改造项目
二、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齐鲁石化氯碱厂区域内，不需要新征土地。项目在2#氯乙烯装置蒸汽减温减压区域并联增设1套装机容量1500kW的汽轮发电机组，将26吨/小时1.5MPaG过热汽及12吨/小时1.0MPaG饱和蒸汽引入机组余压发电，同时排出42吨/小时0.45MPaG饱和蒸汽并入蒸汽管网供装置使用，项目投运后小时发电量大于1000kW·h，并入氯乙烯二变。项目于2024年1月11日开工建设，2025年3月24日项目建成试运行。
三、节能验收主要结论
项目建设方案与项目备案内容一致；主要用能设备配备情况与项目能耗说明和节能承诺中保持一致，未采用国家及地方明令禁止和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与设备。项目采取了项目申请报告中提出的节能技术措施和节能管理措施，配备了完善的电力、蒸汽计量器具。项目能源消费种类与能耗说明和节能承诺保持一致，项目改造达产后实际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当量值-829.36吨标准煤，等价值-2203.01吨标准煤，实际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未超过1000吨标准煤，其中电力消费-769.12万千瓦时。项目落实了能耗说明和节能承诺要求，节能验收结论为“合格”。
目前本项目已编制完成《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氯碱厂氯乙烯装置蒸汽发电节能改造项目节能验收报告》，欢迎公众向本项目建设单位及节能主管单位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公示期自2025年12月22日至2025年12月26日。
联系电话：0533-7511652
通讯地址：山东淄博临淄桓公路15号生产管理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2025年12月22日
